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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心理師_社工師_高雄市教師進修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課程簡章 

一、 活動名稱： 台灣幸福家庭學會【112下半年周六幸福講座】主題: 兒童與青少年福祉 

二、 活動介紹： 幸福講座於每個月第一周的周六舉辦。講座旨在增進助人專業工作者暨研

究生對於促進家庭福祉的知能。每半年有六次講座的共同主題。112下半年

的主題在兒童與青少年福祉。 

三、 授課教師： 黃玫瑰、蘇貞瑛、陳政智、林明傑、潘忠興、盧耀華 

四、 舉辦日期： 112年 7月 8日、8月 5日、9月 2日、10月 7日、11月 4日、12月 2

日，下午 2:00~4:00專題講座，4:00~5:00倫理與法律個案探討。 

五、 活動地點：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 27號 2樓，提供遠距教學 

六、 參與人數： 現場 15人，遠距 50人 

七、 協辦單位： 幸福家庭心理諮商所 

八、 聯絡人： 黃玫瑰，手機:0970099006，email:fammarrc@yahoo.com.tw 

九、 費用： 每一場次 250元。報名三場及以上者每場費用 200元。中小學老師免費。 

十、 報名方式： 報名者請上學會網站報名 

十一、 授課對象： 諮商/臨床心理師、社工師、中小學老師、輔導老師、大學輔導人員 

十二、 備註： 1. 學會網址:http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mypsygarden 

2. 提供研習證明。並代辦諮商/臨床心理師、社工師、中小學老師繼續教

育積分登記。 

3. 每場均由黃玫瑰心理師提供個案倫理與法律決策之辯證。 

十三、 活動流程 

課程日期/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（約 200字） 講師 

112/07/08，

14:00~16:00 

兒少愛情關係的問題與

處遇 

「談戀愛」是青春期兒童與青少年挺關心，甚

至已經與心儀的對象在網路或實際生活中談起

來的生命課題。情竇初開的兒青談起戀愛常見

若干問題。目睹兒、承受代間傳遞的暴力現象

者等，是發生戀愛問題的高危險群。親職人員

或學校與機構的教育人員在處理兒青的愛情問

題時，建議注意幾個要點：接納兒青想談戀愛

的心理、提醒兒青與他人談戀愛的迷思、建立

兒青保護自己的防範措施、同理與疏導兒青交

往受挫的痛苦暨憤怒情緒等。 

黃玫瑰 

112/07/08， 從法律談兒少性騷擾性 依據 110 年 1 月 19 號修訂通過之「性別平等 黃玫瑰 

http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mypsygard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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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:00~17:00 侵害與性剝削的防治 教育法第 21 條第 1 項」規定：「 學校校長、

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

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者，除應立即

依「學校防治規定」所定權責，依性侵害犯罪

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、身心

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「通

報」外，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 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

時。」講座會進一步說明各項防治法條與各專

業人員的通報法規暨倫理決策思辨。 

112/08/05，

14:00~16:00 

兒童及青少年肥胖問題

防治 

孩子們是我們社會的未來，他們的健康與幸福

息息相關。肥胖問題對他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

造成嚴重影響，但我們有能力和責任來改變這

一現狀。 

1.兒童及青少年肥胖問題的背景和趨勢 

2.肥胖對身體和心理健康的影響 

3.肥胖防治策略 

4.肥胖防治的挑戰和解決方案 

5.結語 

蘇貞瑛 

112/08/05，

16:00~17:00 

小胖威利症的個案挑戰

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

訂四大權利 

小胖威利症候群(PWS)的個案挑戰聯合國兒童

權利公約所訂四大兒童權利: 1. 禁止歧視原

則。2. 兒童最佳利益唯一優先考量。3. 兒童

之生存及發展權。4. 兒童表示意見且該意見

應獲得考量的權利。小胖威利兒到 4-8 歲左右

時突然食慾大增且無法控制，對食物有不可抗

拒的衝動行為，也造成肥胖；除了輕到中度的

智能障礙外，成長的過程中也會伴隨許多行為

問題。本男性個案已進入青春期，以暴力索取

食物，母親身心俱疲在精神科就診，夫妻關係

破裂，處遇與成效在講座會詳細探討。 

黃玫瑰 

112/09/02，

14:00~16:00 

「兒童最佳利益」誰說

了算 

 

所謂兒童最佳利益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

（CRC）最大的創舉，兒童權利公約第 3 條第

1 項清楚載明『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論是

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行政機關或立法

機關作為，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

量。』但在判斷兒童最佳利益時，是誰說了

算？要注意那些因素？所以，本課程要說明實

際情況下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兒童最佳利益之評

陳政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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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，而且當決策或判斷涉及兒童最佳利益之認

定時，宜採取那些步驟。另外，兒童最佳利益

為「優先考量」，不是唯一考量，惟在特定事

件中，當兒童最佳利益立於決定性地位時，最

佳利益應為該決定之「最大考量」。最後，要

釐清「兒童最佳利益」與「尊重兒童意見」的

關係。 

112/09/02，

16:00~17:00 

弱勢照顧者個案與兒青

子女親情與最佳利益辯

證 

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2 條: 兒童最佳利益唯

一優先考量。暨第 3 條: 兒童之生存及發展權

(應受保障)。在父母親是弱勢照顧者時，可以

讓國家逕行免除父或母之親權，改由寄養家庭

照顧。多年前的一位被診斷為憂鬱症的住院受

暴母親，在得知自己無法出院與兩個被放在寄

養家庭的女兒團圓之後，於澄清湖溺水自殺身

亡。子女最佳利益卻消除母親生存權，助人專

業工作者如何產生雙方最佳利益值得探討。 

黃玫瑰 

112/10/07，

14:00~16:00 

兒童少年偏差行為輔導

與營養保健 

 

一、兒少偏差行為 4 關鍵，各約占 1/4:   

 1.悶來的  (過去的不舒服經驗促發行為動

機)。 

 2.學來的 (從環境或自身體驗學到某行為可做

否？)  

 3.想來的  (自己對某行為的想法)。 

 4.神經營養不足或生理失常來的。 

二、快速改善情緒與精神症狀的情緒釋放療法 

三、怎樣補充營養消除慢性發炎。 

四、改變心態到大愛 

五、善意溝通六問句 

林明傑 

112/10/07，

16:00~17:00 

自閉症青少年偏差行為

個案的最佳利益 

本自閉症個案當年 14 歲，在捷運站信箱投書

恐嚇要炸死蔡英文總統，他很快就被監視器查

出身分，並且進入少年法庭的審理程序。講座

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席調查庭，告知法官此自閉

症青少年偏差行為個案的行為病因，並說明符

合個案最佳利益的作法是結合醫院、學校暨法

院輔導機制的力量，提供個案更好的成長環

境。後來個案未被判定進入教養院接受機構處

遇，法院請心輔官輔導一段時間結案。 

黃玫瑰 

112/11/04，

14:00~16:00 

兒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問

題的自然醫學診治 

 體系的整體醫學:身、心、靈、社會醫

學 

潘忠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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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疾病演進過程：健康－＞亞健康－＞疾

病 

 心理治療需注意地方: 

 情緒行為問題學生的處理與轉介 

 國小兒童常見的精神疾病 

 評估與診斷 

 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 

的重大傷病及殘障 

 評估及轉介就醫原則  

112/11/04，

16:00~17:00 

目睹兒個案在發展親密

關係時出現精神疾患之

風險與處遇 

台北市婦援會透過杜瑛秋、蘇育萱（2021）

的調查研究發現，有超過 4 成的目睹兒成人至

今仍長期有睡眠上的困擾（44.5%），也有

35.8%曾經/目前有服用精神科藥物。美國

Russell 等人(2010)也提出童年暴露在家庭暴力

(目睹或身受)是青少年期與成年期與憂鬱症明

顯相關的風險因子。本個案童年為目睹父母婚

暴之兒童，結婚之後發生抗拒與丈夫敦倫的問

題，服用憂鬱與焦慮症藥物 3 年，其心理治療

過程會在講座探討。 

黃玫瑰 

112/12/02，

14:00~16:00 

預防青少年物質濫用 

 

物質濫用造成的社會損失甚鉅，在美國每

年約七千億美金，全球每年因為吸菸造成的死

亡人數超過 500 萬人，在台灣每年吸菸死亡人

數達 2 萬人。我國 111 年底依法務部統計在監

「長期受刑人」，主要罪名為違反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者佔 63.2%。110 年起不能安全駕駛罪

「入監人數」已超過違反毒品危害防制人數。 

主要的物質濫用包括飲酒、吸菸及藥物濫

用。物質濫用的治療及預防並非成人世界的事

情而已，往往最佳時機是青春期甚至兒童期，

在人們年輕的階段就發現物影響質濫用的相關

因素並及早應對、處理，可有效降低物質濫用

對社會的衝擊。 

盧耀華 

112/12/02，

16:00~17:00 

過動兒最佳利益之用藥

考量 

主講者在 2009 年意外發現大約總人數約 300

人的物質濫用的研究受試者，其中 1/5 在童年

時曾經被診斷為過動症，並且服用過利他能

(Ritalin)。早年服用利他能似乎有助於他們到青

春期接受菸酒等娛樂性物質，並且日後進入海

洛因成癮。主講者在精神科曾經聽過一位精神

科醫師對一位母親說：「如果你受得了孩子的

黃玫瑰 

https://www.twrf.org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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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皮搗蛋，哪我就不開藥給你的孩子服用。」

這個要領與美國 1998 年主講者習得的[過動症

診斷與親職功能不彰極易混淆」的說法一致。

講座將深入探討過動兒之用藥考量。 
 

十四、講師個人資料 

1. 07/08，幸福家庭心理諮商所黃玫瑰所長-諮商心理師。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諮商心理師教育

研究所博士。主講: 兒少愛情關係的問題與處遇。 

2. 08/05，金門大學護理系所副教授蘇貞瑛—護理師。澳洲 La Trobe 大學護理博士。主講: 

兒童及青少年肥胖問題防治。 

3. 09/02，高雄醫學大學醫學與社會工作系副教授陳政智—社工師。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所

博士。主講:「兒童最佳利益」誰說了算。 

4. 10/07，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所林明傑教授-諮商心理師/社工師。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

犯罪學博士。主講: 兒童少年偏差行為輔導與營養保健。 

5. 11/04，高雄展穎診所潘忠興院長-身心科/內科醫師。美國自然醫學大學博士。主講: 兒

童青少年情緒行為問題的自然醫學診治。 

6. 12/02，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退休教師—盧耀華藥師。高雄醫學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

博士候選人。主講: 預防青少年物質濫用。 

1~6 以上 6 場主題講座都安排一小時由黃玫瑰心理師主講的 6 個個案的倫理與法律決策之辯 

   證。黃玫瑰心理師曾擔任高雄高等法院民事庭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、高雄地方法院刑事 

   庭，暨高雄少年與家事法院的專家證人。 


